
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標準作業流程 

(人院 SOP-002) 

依據: 景文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(人院 002)辦理 

 

時程 

  

 

  平均為每月召開一次 

或各單位提出需求  

 

 

 

會議前 2週 

            

 

 

 

  會議前 1週 

 

 

 

 

   會議前 1日 

 

 

  

會議當日 

 

 

 

 

   會議後一週內 

 

 

 

注意事項： 

1. 人文藝術學院一級主管(包含通識中心、體育室)皆為當然委員。 

2. 如有單位提案未於規定時程內提出，列入臨時動議。 

3. 會議結論作為各單位執行業務之依據。 

 

項   目 

 

院長、承辦人 

院長、行政人員院

教評會委員 

 

  行政人員 
 

承辦人 

依本院計畫及臨時需求彙集

重要議題，設定議程與審議主

題 

發送開會通知予 

本院教評會委員 

 

製作會議紀錄/確認後送 

人事室並歸檔 

 

  

擬訂開會日期、地點及議程並彙集

增聘、續聘師資或相關議題之資料 

確認出席人數並印製議會資料 

正式開會 

行政人員 

負責人 

院長 


